
附 件 一  
 

 
清 盤 人 提 交 的 報 告  

 
 

年 份  清 盤 人 提 交 的 報 告 的 數 目  
2004 643 
2005 445 
2006 427 
2007 388 
2008 317 

 
資料來源：破 產 管 理 署  
 



 
附 件 二  

 
根 據 《 公 司 條 例 》 作 出 的 檢 控 的 統 計 數 字  

 
 

年 份  
破 產 管 理 署 發 出 的 傳

票 數 目  法 院 定 罪 判 決 的 數 目  
 

罰 款 款 額  (HK$) 
2004 286 203 338,400 
2005 294 175 317,800 
2006 638 267 431,300 
2007 587 565 968,600 
2008 463 275 492,000 

 
 
 

資料來源：破 產 管 理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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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三  

 
取 消 董 事 資 格 的 統 計 數 字  

 
 

年 份  

 
破 產 管 理 署 發 出 的 原

訟 傳 票 數 目  
 

 
法 院 發 出 取 消 董 事 資 格

令 的 數 目  
 

 
平均的取消資格期限(年期)

2004 30 32 4.02 
2005 23 54 4.11 
2006 29 60 4.02 
2007 29 43 3.48 
2008 23 59 2.98 

 

資料來源：破 產 管 理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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